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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科技特派员登记注册

和选派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科技局：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特派员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按照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周年总结会议的部署要求，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经研究，决定对我省科技特派员开展新一轮信息登记注册和选派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科技特派员的分类

科技特派员分为自然人科技特派员和法人科技特派员。

1、自然人科技特派员：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从事农业农村科技创新创业与服务的科技人员、创业人员，主要包括“三区”科技人员、开展科技服务的大学生村官、科技镇长团成员和参与承担“十三五”期间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苏北科技专项的科技人员等。

2、法人科技特派员：各级科技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国家和省相关管理部门批准的法人资格，从事农业科技创新创业与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与社团组织。

二、科技特派员的登记注册
各地科技部门组织已认定的科技特派员填报《江苏省科技特派员信息登记表》。各设区市科技局做好各级科技特派员审核工作，填报《江苏省科技特派员信息汇总表》、《江苏省法人科技特派员信息汇总表》，做到信息准确。

三、2020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的选派
各地科技部门要认真做好2020年度江苏省省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积极引导各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单位整合科技、信息、资金、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深入农业科技园区、科技服务超市、星创天地等平台载体开展科技创业和服务，激发广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热情，推动农村创新创业深入开展，为广大农民提供“触手可及”的科技服务，切实帮助农民依靠科技增收致富。
（一）选派原则

1、双向选择原则。科技特派员的选派须是派出单位和服务对象在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由政府选派和聘用到农村生产第一线开展科技服务的科技人员。

2、突出重点原则。科技特派员重点面向农业科技园区、科技服务超市、星创天地等平台载体，尤其是省重点帮扶县（区）及六大帮扶片区所在县的农业科技特色产业发展开展科技服务。根据当地科技特色产业的情况，实行一员一村、一员多村或一村多员，也适用于服务对象为企业的情形，同时兼顾面上科技服务工作，实现经济薄弱村全覆盖。

3、分级选派原则。科技特派员的选派采取省级选派和设区市、县（市、区）选派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级选派，统筹管理。省级选派的科技特派员由省科技厅发文选派，设区市、县（市、区）选派的科技特派员由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发文选派，报省科技厅备案。

（二）工作要求

1、选派程序。各地根据本地区产业发展情况，汇总需求，提出科技特派员选派方案，明确拟安排单位、岗位、特色产业、职务及专业要求、工作内容。对接成功后，设区市、县（市、区）选派的科技特派员由各设区市科技局统一报省科技厅备案。推荐的省级科技特派员经省科技厅审核研究后，确定选派人员名单，下派到岗服务。
2、选派任务。围绕我省涉农县（市、区）特色产业发展、
企业科技创新需求和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需求，在省内外高校院所、机关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国有大型企业中选择现代农业、服务业、信息化等行业科技人员，到农村解决科技需求，提供公益性专业技术服务，或者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创办领办农民合作社及企业等，推进农村科技创新创业。

3、选派资格。科技特派员选派人员要求政治素质好，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协调能力，事业心和责任感比较强，有吃苦奉献精神，具有较为丰富的科技服务经验或经历，年龄在55周岁以下。

法人科技特派员要求具有国家和省相关管理部门批准的法人资格，从事产业科技创新创业与服务的企事业单位与社团组织。能够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创业活动，培育农业科技产业链，壮大农业农村特色产业，带动农民创新创业，促进农民就业增收。

4、考核评优。星创天地、科技服务超市吸引科技特派员落地开展科技服务工作将作为星创天地、科技服务超市年度考评的重要因素之一。各级科技特派员需定期登录江苏农村科技服务超市微信公众号中的科技特派员版块，定期上传工作业绩、培训需求及年度工作报告，各相关县(市、区）科技局审核把关。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将组织实施科技特派员培训计划，原则上每位科技特派员每年至少参加2次创新创业培训活动。省科技厅将结合设区市科技局推荐名单，组织专家依据科技特派员的实际工作业绩和培训课时等对科技特派员开展审核评优。

四、其他事项

1、以往已经选派的各级各类科技特派员信息由各设区市科[image: image1.wmf] 

技局统一确认汇总，于2020年4月30日前电邮至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
2、2020年度各地新选派科技特派员由设区市科技局统一行文报省科技厅备案，备案材料及其信息统计表、纸质材料交到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
3、2020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推荐工作，按照《2020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推荐名额》（见附件），于2020年5月10日前将《2020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推荐人员信息表》、《2020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推荐人员汇总表》、《2020年度省级法人科技特派员推荐汇总表》纸质材料盖章后报省科技厅，电子文档电邮至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上述表格请各单位自行到jsnckj@126.com（密码js84392021）邮箱中下载。
4、联系方式：

省农村科技服务中心

严丽敏  袁  波  025-84392017   84392031

电子邮箱：jsnczx@vip.126.com
省科技厅农村处   

张  辉          025-83611856

附件：2020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推荐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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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度省级科技特派员推荐名额

单位：（名）

	序号
	设区市
	科技特派员
	法人科技特派员
	小计

	1
	南京市
	65
	10
	75

	2
	无锡市
	65
	10
	75

	3
	徐州市
	65
	15
	80

	4
	常州市
	65
	10
	75

	5
	苏州市
	65
	10
	75

	6
	南通市
	65
	10
	75

	7
	连云港市
	65
	15
	80

	8
	淮安市
	65
	15
	80

	9
	盐城市
	65
	15
	80

	10
	扬州市
	65
	10
	75

	11
	镇江市
	65
	10
	75

	12
	泰州市
	65
	10
	75

	13
	宿迁市
	65
	15
	80

	合    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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